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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請人於報名期間向各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索取表格，或逕於僑務委員會網
站（www.ocac.gov.tw）「海外華裔青年專區」下載。 

2.準備申請表件，詳閱活動簡章。

3.將報名表送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初審、彙整申請案件，並於 10月底前送僑
務委員會複審。 

4.僑務委員會複審並將結果通知各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。 

5.各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個別通知獲錄取學員相關報到事宜。


